
立法會房屋事務委員會 
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 

2013 年 9 月 27 日會議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開場發言（只有中文） 
 

  

主席: 
 
  長遠房屋策略諮詢文件於九月三日公布已即時送交各立法會議

員。公眾諮詢從九月初開始至今已差不多四個星期，我們剛舉行了第

一場地區諮詢會。今天在長遠房屋策略小組委員會上，希望聽取各議

員就諮詢文件的意見。 
 
  這份諮詢文件是由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下稱「長策會」）

經過多次會議討論後完成，諮詢文件所列的建議，目前並非政府已作

的定論。在三個月諮詢期後，長策會會整理各界意見，然後向政府提

交諮詢報告，接着政府會按照這些意見制訂《長遠房屋策略》。 
 
  諮詢文件以「凝聚共識、建設家園」為主題，提出為每一個香港

家庭提供適切而可負擔的居所的願景： 
 
 對基層市民，透過增加出租公屋； 
 對中低收入家庭及年輕首次置業者，透過居屋及其他資助房屋； 
 同時穩定樓市，優先照顧港人的住屋需要，幫助有能力者自置居

所；以及 
 重建促進社會流動的房屋階梯。 
 
  在大方向方面，長策會主張政府加強角色，以供應為主導，以根

本地解決供求失衡的問題，而且新增供應以「公營房屋佔多」。在此

基礎上，又建議初步以 60:40 作為公私營房屋之間的比例。在公營房

屋中，也應增加居屋供應，多於現時政府已承諾的新居屋數量。 
 
  在房屋供應目標方面，諮詢文件提出未來十年公私營房屋的總供

應應介乎 440 000 個至 500 000 個單位之間，並建議以 470 000 個單

位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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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建屋量目標是否足夠，是社會上其中一個討論焦點。長策會

的原則是既不高估，亦不低估。這個建屋量目標是建基於我們對長遠

房屋需求的客觀估算，當中主要包括未來十年新增住戶數目的估算，

還有受重建影響，以及現時居住環境欠佳的住戶。此外亦有一個「其

他」類別，包括流動居民的住戶數目、需要地方居住的非本港學生等。

由於私營房屋市場在任何時間均會有若干單位空置，因此我們在得出

總房屋需求後，再加上空置率，以推算出總房屋供應目標。 
 
  由於供應目標主要針對「量」，因此，由「租」轉「買」、住宅單

位之間的搬遷、或是「樓換樓」等，原則上不構成住屋量方面的淨增

長，但當然，到具體供應規劃時，要考慮總需求的組成成分。有關估

算亦應每年檢視更新，以反映最新的政策、經濟和物業市場狀況。因

此，供應目標在十年內不會一成不變。 
 
  考慮到建屋需時，短期供應不能滿足所有需求的情況下，我們須

就社會上不同群組的房屋需要訂定優次。長策會認為現時最有需要協

助的社群，是基層的家庭和長者，特別是居住環境惡劣的人士。 
 
  照顧基層住屋需要，主要透過出租公屋。所以，公屋應以低收入

長者及低收入家庭為優先照顧對象，並致力維持公屋輪候冊一般家庭

申請者的平均輪候時間大約三年，獲首次編配選擇。長策會同時強

調，必須確保公屋資源得以公平合理地運用，並進行必需的公屋政策

檢討。 
 
  對於非長者單身人士，長策會建議透過改善配額及計分制，以逐

步縮短 35 歲以上申請者的輪候時間。 
 
  至於年青一代，長策會認為政府必須確立有效的房屋階梯，以回

應他們的住屋訴求，並增建居屋，以協助他們置居。 
 
  諮詢文件亦有探討如何處理「劏房」（分間樓宇單位）這個備受

關注的問題。長策會有建議認為要確保「劏房」的衞生、樓宇結構和

消防安全，因此政府應探討應否就「劏房」推行發牌或業主登記制度。

首先，我想在此重申，政府的一貫政策是所有違規及非法的「劏房」

必須取締。所以，所有在工廈內的「劏房」都必須取締，政府亦會就

此加強巡查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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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會上對於在住宅樓宇和綜合用途樓宇內的「劏房」進行規管，

有不同意見。有人擔心規管會增加「劏房」的經營成本和導致減少供

應，推高「劏房」的租金，使低收入租戶更加百上加斤。也有團體提

出，規管「劏房」的前提應是政府能提供足夠的「過渡性房屋」，以

作執法時安置之用。我們希望能在諮詢期內多聽取市民的意見，以掌

握社會的整體取向。  
 
  社會上亦有疑問，就諮詢文件提出的建屋量目標，究竟最後政府

能否兌現。目前，政府已經物色了足夠土地，落實十年內（即 2012-13
至 2021-22 年度）提供約 179 000 個公屋單位的目標，以及在 2016-17
年度起的四年提供約 17 000 個居屋單位，並承諾之後每年平均興建  
5 000 個居屋單位。與此同時，若果現時已物色的住宅用地項目能夠

全部落實，預計可以提供每年平均興建約 20 000 個私營房屋單位的

土地。 
 
  不過，要達致長策會提出的十年供應目標，政府還需要進一步物

色可供興建大約 70 000 個住宅單位的土地。因此，政府須持續進行

各項土地檢討工作，並以多管齊下的策略，釋放土地資源，例如更改

現有土地作住宅用途、增加現有住宅土地的發展密度、開拓新土地，

及發展鐵路物業及市區重建項目等。 
 
  主席，無可否認，大量增加住宅用地確實是政府和社會面對的一

項巨大的挑戰。不同持份者對不同增加土地供應的措施，往往存在不

同的意見和立場，社會有必要就這些問題尋求廣泛共識，並作出一些

重大取捨。最重要的是，土地發展與環境可持續之間，不應「零和」

式對立，而應尋求合理平衡。而未來的新市鎮，亦應發展為可自給自

足的社區，重視均衡而整合的發展模式，減少跨區的交通負荷。 
 
  主席，我先作此引言，希望聽聽議員的意見。 多謝。 
 
 
完 
 


